
陕 西 省 开 启 化 学 需 氧 量 和 氨 氮 排 污 权 竞 买 交 易

上 海 市 启 动 碳 排 放 交 易 试 点

本刊讯  2012年8月3日，陕西

省首次启动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污

权竞买交易。至此，陕西省成为全

国首个将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四项污染物纳入有

偿使用和交易的省份。

此次交易会有9家已通过陕西省

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审核的企业参加

了交易。两项交易用时90 min，起拍

基价12元 /kg，其中化学需氧量交易

总量为26万 kg，成交26万 kg，有5

家企业成交，最低成交价24.3元 /kg，

最高成交价24.9元 /kg，成交总金额

608.4万元。氨氮交易总量2000 kg，

成交2000 kg，有3家企业成交，最低

成交价27.6元 /kg，最高成交价28.1

元 /kg，成交总金额5.585万元。

此次交易投放的化学需氧量和

氨氮排污权指标来源于陕西省排污

权储备量。2012年5月，陕西省排

污权储备管理中心对西安市关停的

西安市奥辉纸业有限公司等6家造纸

企业的污染物减排量进行收储，纳

入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储备，用

于排污权交易。收储量为二氧化硫

3228.59 t、氮氧化物557.73 t、化学

需氧量8834.66 t、氨氮216.76 t。

陕西省是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污

权有偿使用及交易试点省份。2011

年12月陕西省将氮氧化物纳入排污

权交易范围，制定了相关制度并开

展了陕西省首次氮氧化物排污权交

易活动。通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交易试点，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起到了良好

的示范作用，效果明显。根据陕西

省部署，2012年陕西省要将国家控

制的四项约束性指标全部纳入有偿

使用和交易。5月份经陕西省政府同

意并获环保部支持，财政厅、环保

厅联合制定印发了《陕西省化学需

氧量和氨氮排污权有偿使用及交易

试点方案（试行）》《陕西省化学需

氧量和氨氮储备管理办法（试行）》，

配套完善了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储备

与交易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完成了

对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交易平台的确

认和建立，为陕西省化学需氧量和

氨氮排污权交易工作打好基础。

此次排污权有偿使用的交易所

得，属政府非税收入，将全额上缴

财政，并严格按照资金专户管理办

法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将

来用于排污权的储备和补偿。

本刊讯  2012年8月1日，上海

市政府公布了《关于本市开展碳排

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将建

立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化碳排放交易

机制，引导企业实现较低成本的主动

减排，推动上海市碳排放强度的持

续下降和节能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进一步发展创新型碳金融市场、建设

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和交易平台。

碳排放配额交易将在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平台上进行，交易对象

主要以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为主，经

国家或上海市核证的基于项目的温

室气体减排量为补充。试点企业通

过交易平台购买或出售持有的配额，

并在规定时间内，上缴与上一年度

实际碳排放量相当的配额，履行碳

排放控制责任。试点期间，试点企

业碳排放配额不可预借，可跨年度

储存使用。

据悉，此次试点企业包括两大

类：上海行政区域内钢铁、石化、

化工、有色、电力、建材、纺织、

造纸、橡胶、化纤等工业行业中，

2010一2011年中任何一年二氧化碳

排放量2万 t 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

业；  航空、港口、机场、铁路、商业、

宾馆、金融等非工业行业中，2010

一2011年中任何一年二氧化碳排放

量1万 t 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目

前及2012一2015年中二氧化碳年排

放量1万 t 及以上的其他企业在试点

期间实行碳排放报告制度，为下一

阶段扩大试点范围做好准备。

试点期间，碳排放初始配额实

行免费发放，适时推行拍卖等有偿

方式。试点企业应按规定实行碳排

放报告制度，获得碳排放配额并进

行管理，接受碳排放核查并按规定

履行碳排放控制责任。

上海还将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安排市级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碳排

放监测报告能力和开展碳排放交易

相关能力建设，支持试点政策及制

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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